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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松阳县人民政府关于给予松阳县塘寮区块城中村

改造项目丁子善等同志记个人嘉奖的决定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自松阳县塘寮区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以来，全县上下一

心，紧密团结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各职能部门、属

地乡镇（街道）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，攻坚克难，无私奉

献，圆满完成了项目核准、签约、拆除等关键任务，为松阳县首

个“未来社区”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本次项目推进过程中，

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。他们不畏艰难，勇挑重担，以

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为项目的顺利推进贡献了智慧和力

量。为表彰这些在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，经县政府研

究同意，决定给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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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人员各记个人嘉奖一次（共 131位，按姓氏笔画排序，

排名不分先后）

丁子善（卫生健康局） 丁路阳（人力社保局）

干伊沙（民政局) 王 芳（卫生健康局）

王 玲（文 联） 王 辉（水南街道）

王 斌（司法局） 王伟军（象溪镇）

王红伟（水南街道） 王青青（发改局）

王建来（水南街道） 王海英（文广旅体局）

王善军（水南街道） 毛金科（玉岩镇）

毛学远（公安局) 毛雪君（水南街道）

尹彬斌（竹源乡） 占远峰（水南街道）

占夏欢（市生态环境局松阳分局） 叶 平（建投集团）

叶辛宁（水南街道） 叶松军（政协办)

叶春辉（统计局） 叶晓燕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）

包叶雯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 包玲超（检察院）

包家铭（三都乡） 冯 斌（水南街道）

兰明顺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吕建华（水利局）

兰耀威（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） 刘 挺（卫生健康局）

刘 真（水南街道） 刘以乾（总工会）

刘世伟（交通运输局） 刘志鹏（法 院）

牟伊婷（新兴镇） 李 妍（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李林超（教育局） 李剑勇（乡服集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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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程程（水南街道） 杨东俊（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
吴文波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 吴昊东（赤寿乡）

吴定邦（科技局） 吴海明（水南街道）

吴梦华（樟溪乡） 吴超敏（建投集团）

吴新武（教育局） 吴新锋（古市镇）

何 明（机关事务保障中心） 何如冰（建设局）

何华东（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） 何罗军（水南街道）

何黄颖（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） 何跃平（裕溪乡）

汪 埔（建设局） 汪海萍（组织部）

宋华晶（市生态环境局松阳分局） 张森平（水南街道）

陈 坚（竹源乡） 陈金萍（水南街道）

陈小权（县纪委县监委机关） 陈支俊（残 联）

陈叶晖（人大办） 陈伟军（行政服务中心）

范金根（残 联） 林樟明（叶村乡）

林 辉（科技局） 林伟东（斋坛乡）

林晓东（应急管理局） 罗 怡（团县委）

罗成武（工商联） 罗春明（公积金管理中心）

金新德（行政服务中心） 金军民（医疗保障局）

周景伟（叶村乡） 周伟明（移民工作中心）

周旭琴（气象局） 周旭锋（斋坛乡）

周亦芳（水南街道） 周杨胤（经济商务局）

郑海波（招商服务中心） 郑卫强（县府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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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伟兵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单跃忠（供销社）

孟子仁（水南街道） 钟土军（建投集团）

姜晓东（供电公司） 洪 伟（市场监管局）

徐仁伟（西屏街道） 徐文超（水南街道）

徐梅红（西屏街道） 翁慧辉（西屏街道）

高跃明（财政局） 郭俊莉（医疗保障局）

陶晓红（老干部服务中心） 黄向明（党 校）

黄良金（移民工作中心） 黄海清（编 办)

黄黎伟（市场监管局） 曹勇明（民政局)

蒋益悍（档案馆） 程晓东（水南街道）

程国香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程淑慧（融媒体中心）

傅源峰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谢秀慧（经投公司）

谢作林（税务局） 蓝季峰（水南街道）

蓝靖波（统战部) 楼 凯（宣传部)

裘基鹏（乡服集团） 詹 飞（政法委)

詹 超（检察院） 阙姜琦（西屏街道）

阙韶勇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阙慧玲（水南街道）

蔡冬生（大东坝镇） 蔡根新（统战部)

蔡建飞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廖为伟（农业农村局）

潘伟亮（国投集团） 潘建跃（司法局）

潘 美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 潘 彬（县府办）

潘樟桂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 潘妍慧（水南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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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俊伟（建投集团） 潘锦胜（文广旅体局）

潘拥民（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）

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，牢记使命，再接再厉，

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再创佳绩。全县上下要崇尚先进、学习

先进、争当先进，为推动“二次创业”行稳致远，书写中国式现

代化松阳篇章做出贡献。

松阳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3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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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
松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28日印发


